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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项目供应商技术服务管理办法

1 目的和范围

为规范设备供应商服务代表工作，保证设备供应商提供的现场技术服务满足合同要求，

并顺利进行，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总承包项目设备供应商技术服务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Q/NESC 20201-2024 采购管理规定

3 职责

3.1 项目经理

a) 负责批准物资现场技术服务申请；

b) 负责批准现场技术服务反馈信息。

3.2 采购中心

a) 负责审核现场技术服务申请；

b) 协调物资供应商现场技术服务工作；

c) 负责物资供应商现场技术服务相关的对外联系和接待工作。

3.3 总承包项目部

a) 协助审核现场技术服务申请；

b) 负责物资供应商服务代表在现场技术服务工作的管理及总体协调。

4 管理内容和方法

4.1服务申请

按照采购合同需要物资供应商派驻服务代表到现场提供技术服务的，对于国内厂商，提

出申请单位（参建方或项目工程管理部）应在现场技术服务起始日前至少一周提出现场技术

服务联系单（见附录 B.1），该联系单提交总承包项目工程管理部人员审核；如遇突发或紧

急情况须厂家技术服务人员尽快到场的，由申请单位提出相关需求，项目部确认后采购中心

人员联系厂家技术服务人员到场，申请单位需在 2 日内补齐相关手续；

总承包项目工程管理部人员应结合服务发起原因及工地服务条件等因素，审核服务申

请，应坚决杜绝因服务发起原因、工地服务条件及其他技术服务条件不能满足服务要求，造

成的技术服务时间延迟和时间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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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现场技术服务经总承包项目工程管理部人员审核后转交采购中心人员，结合相关采

购合同、服务发起原因等审核现场技术服务申请，综合考虑现场技术服务的费用问题，审核

后提交项目经理批准；

现场技术服务申请经批准后，由采购中心人员将现场技术服务联系单转发给物资供应

商。与物资供应商通过电话联系时，必须保存电话记录，协调落实供货商意见后完成回复。

由采购中心人员确认物资供应商服务人员到达现场时间。

4.2 现场服务

4.2.1 根据现场技术服务工作需要，物资供应商服务代表到达现场后，首先应向采购

中心及总承包项目部报到，在开展技术服务工作前应先到安全管理部进行现场安全培训；

4.2.2 总承包项目工程管理部人员负责对物资供应商服务代表在现场技术服务工作的

管理及总体协调，提出单位有关部门的联系人负责物资供应商服务代表现场技术服务工作的

内部联络及配合，采购中心人员负责有关的对外联系和接待工作；

4.2.3 现场技术服务工作完成后，物资供应商服务人员填写物资供应商现场技术服务

反馈单（见附录 B.2），对现场服务完成情况和现场服务配合情况进行说明，提出单位和总

承包项目工程管理部人员审核，确认服务事项处理、完成情况，采购中心人员予以复核，经

项目总经理批准后，物资供应商服务代表方可返回；

4.2.4 若物资供应商服务代表需要服务工作证明，可由采购中心人员复印物资供应商

现场服务反馈单，并加盖总承包项目部公章后交物资供应商服务代表带回。

4.3 未完成服务处理

4.3.1 如果物资供应商在接到现场技术服务联系单后，未能按时到达现场，给现场工

作造成停滞，或影响工程工期进度，由采购中心人员依据合同与供货商进行书面交涉，办理

索赔事宜，并将相关书面文件作为结算扣款依据予以保留；

4.3.2 如果物资供应商服务代表未能完成所要求的现场技术服务事项，且未办理手续

私自返回，致使现场安装、调试等工作造成停滞或影响工程工期进度，由采购中心人员依据

合同有关条款内容向供货商提出索赔，或依据合同约定扣罚合同款，并将书面文件作为结算

扣款依据予以保留；

4.3.3 物资供应商服务代表到达现场后，如果提出单位的服务条件不具备，或因提出

单位自身的原因造成现场服务工作在三日内不能正常开展，由采购中心人员会同总承包项目

工程管理部与提出单位进行书面交涉，由提出单位（参建方或项目工程管理部）承担物资供

应商服务代表的技术服务费及现场食宿费用、所有往返差旅费用（若单独计费），并将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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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提交采购中心及总承包项目部计财部门作为分包合同结算依据；

4.3.4 如果物资供应商服务代表在到达现场一周后，技术服务工作仍不能有效组织开

展，经总承包项目工程管理部人员同意，采购中心人员复核情况属实并经项目总经理批准后，

物资供应商服务代表可以先行返回，待现场条件具备后再行服务。

4.4 其它

4.4.1 总承包项目工程管理人员应该根据工程进度计划和现场实际情况，督促施工分

包商及时提出物资供应商现场技术服务联系单，必要时，可以自行提出物资供应商现场技术

服务联系单。

4.4.2 采购中心人员应按照供货合同要求，及时向供货商服务代表提供便利条件，对

于物资供应商代表要求提供的超出合同约定的条件，如：支付现场技术服务费（补贴），提

供伙食、住宿、接送等，均应留有凭证并及时行使索赔权利，并记录在索赔台账中，在服务

结束后或设备结算时作为索赔依据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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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录

B.1 物资供应商现场技术服务联系单

编号：

工程名称

提出单位 提出日期

物资名称 供货商名称

合同名称 合同编号

提出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要求来人日期 来人类别 预计服务时长

申请服务事项：

申请人： 单位负责人： 日期：

总承包项目工程管理人员审核意见：

1、要求服务项目施工是否完成 是□ 否□

2、提出单位是否有技术人员配合工作 是□ 否□

3、要求服务项目是否具备服务条件 是□ 否□

4、要求服务人员是否能满足服务要求 是□ 否□

5、服务起始时间和服务时长是否合适 是□ 否□

6、现场其他条件是否能够满足服务要求 是□ 否□

7、总承包项目工程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

8、其他事项说明：

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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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中心意见：

日期：

批准人意见：

项目总经理：

日期：

注：本单由项目部管理保存归档，作为通知物资供应商的依据和物资供应商现场开展工作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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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物资供应商现场技术服务信息反馈单

编号：

工程名称 填表日期

供货商名称 到现场时间

合同名称 合 同 号

服务人员姓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服务人员姓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服务人员姓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现场服务事项完成情况：

对现场服务配合意见：

服务人员负责人： 日期：

服务提出单位意见：

服务配合人员： 单位负责人： 日期：

总承包项目工程管理意见：

总承包项目工程管理： 日期：

采购中心意见：

采购中心： 日期：

批准人意见：

项目总经理： 日期：

注：本单由项目部管理保存归档，作为物资供应商现场服务完成情况和对现场服务配合

情况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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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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